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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关于深化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消
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的实施方案》

政策解读

10 月 25 日，北京市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研

究审议通过了《北京市关于深化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改革的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近日，

市住建委、市规自委、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印发《实施方案》。

现将政策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实施方案》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？

答：随着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全面实施，

我市进入减量发展阶段，既有建筑改造已成为城市更新和建设的

重要方式。近年来的全市消防审验数据显示，装修改造类工程占

比已超过 80%。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难以适

用、政策衔接不畅导致申报困难、消防验收一次性通过率偏低等

问题日益凸显，亟需探索出台实用性强、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文件

支撑既有建筑改造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。

为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破解既有

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难题，在深入调研、充分论证、多方

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以我市入选住建部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试点范围为契机，市住建委、市规自委、市消防救援

总队联合制定了《实施方案》。此项改革对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

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激发城市存量建筑发展活力、推动实施我

市城市更新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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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实施方案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《实施方案》的总体考虑是，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，找

准制约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审验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，提出改革创

新和便民利企的举措。

《实施方案》分为三大板块。第一板块是总体要求，主要阐

述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审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。第二板块

为具体任务，从健全消防设计标准体系、优化消防审验管理、推

动消防与工程质量监管一体化融合、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四个方

面，提出了 13 条具体措施。第三板块为组织保障，从加强部门

联动、强化技术支撑和做好宣传引导方面加强组织保障。

三、《实施方案》提出了哪些改革措施？

答：从四个方面提出了 13 条举措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健全消防技术标准体系。当前,既有建筑建设年

代不一、情况复杂，针对其改造难以达到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的现

实问题，《实施方案》提出：一是从源头上科学补充多层级的消

防设计标准，一方面通过持续开展跟踪评估，动态优化《北京

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另一方面针

对平房（院落）、传统商场、老旧楼宇、工业建（构）筑物及设

备设施等改造工程消防设计，分类形成消防案例指引，为市场

主体实施改造提供技术指导。二是借鉴国外和香港地区经验，

探索建立“处方式”规范和“性能化”设计相结合的审查模式，根据

改造工程使用功能、火灾危险性等自身特点精准施策，分类实施

消防设计审查。对使用功能改变或火灾危险性增加，执行现行消

防技术标准确有困难的改造工程，可采用消防性能化设计，由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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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论证，专家评审意见作为开展消防审查

的依据；对于不改变使用功能、不增加火灾危险性的改造工程，

鼓励整体提升消防安全水平，确有困难的，可按照不低于建成时

的消防技术标准设计，由注册建筑师签章负责。

（二）关于优化消防审验管理。《实施方案》从明确使用功

能变更路径、简化审批手续和推行照图验收三方面提出了优化消

防审验管理的举措。

一是随着新业态的不断涌现、不同业态功能混合及转换对现

有行政审批制度提出了挑战，按现有制度，相关部门缺乏消防审

验审批依据和弹性的审批标准，特别是以租赁住房、养老托幼设

施等为代表的民生工程，由于使用功能变更确认路径缺失，导致

难以申请消防审验手续。针对这一问题，《实施方案》提出，要

优化使用功能变更正负面清单，建立更加快捷简便的消防审验机

制，畅通既有建筑申报消防审验手续的渠道。

二是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，最大限度便民提效，《实施方案》

提出，对小微改造工程实行消防审验告知承诺管理，对地上装修

面积不超过 5000 平方米的商场改造工程，探索试行分级分类消

防验收，由相关部门协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督促企业消防工程

质量主体责任的落实。同时，推进消防验收工作精细化管理，划

分最小消防验收单元，明确建设单位可在公共消防设施完成设计

内容、实现消防功能的前提下，分期分阶段申请单体建筑消防验

收，为单体多、建设周期长的改造工程消防验收建立“绿色通

道”，缓解建设单位资金压力。

三是为避免出现消防设计、验收“两张皮”现象，《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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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提出，落实“照图验收”制度，以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

件、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为依据，开展改造工程消防验收及备案工

作，不再重复校验设计文件。并对特殊建设工程、重点工程或有

代表性的改造工程，探索建立消防查验专家论证机制，对性能化

设计的落实情况及技术合理性进行论证，验证设计阶段专家提出

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实，消防性能补偿性措施是否可行、是否发挥

作用，实现消防设计、验收闭环管理。

（三）关于消防与工程质量监管一体化融合。针对消防验收

一次性通过率偏低、不同验收事项存在时序交叉等问题，《实施

方案》从质量监管、评定标准和联合验收方面，提出相应解决措

施。一是推动消防质量管控关口前移，将消防质量监管融入到现

行工程质量保障体系，强调在施工阶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以

免消防施工质量“硬伤”在验收阶段难以整改。二是改进消防验

收现场评定标准，区分关键、主要和一般改造项目实施差别化抽

查。三是对改造工程全面实施联合验收，落实“验收只去一次”

要求,实现消防验收与竣工验收监督的融合，切实增强市场主体

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（四）关于完善监督管理体系。自消防体制改革后，消防设

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分别由规自、住建和消防

救援三部门承担，既有建筑改造消防问题还需要在防消结合、执

法联动、协同监管方面持续发力，共同构建建设领域全链条的消

防安全防控体系。《实施方案》提出：一是建立防消结合业务协

作机制，要求住建和消防救援部门参与性能化设计专家评审论

证，消防救援部门参与现场评定救援设施测试，推进防消结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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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再升级。二是针对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在验收阶段出具虚假检测

报告的行为，明确建立消防设施检测机构风险提示机制，将相关

线索移转消防救援部门，联合打击消防设施检测机构违法违规行

为。同时，将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监管服

务平台，对相关单位进行风险提示。三是加强使用阶段消防安全

监管，建立违法线索双向移交机制，形成规自、住建、消防部门

监管合力。

四、下一步如何推动《实施方案》落地？

答：为推进《实施方案》落实落地，将抓紧统筹制定配套政

策，并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加强部门联动。加快推进住建、规自及消防救援部门协

调会商工作常态化，实现规范、高效的联动协同监管，共同协商

解决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审验工作疑难问题。

二是强化技术支撑。进一步完善消防技术专家库，发挥专家

在建筑消防、监督管理、火灾调查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，联合

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技术服务和指导，最大限度服务企业和群

众。

三是做好宣传引导。及时总结改革做法和经验，通过政策宣

传、标准宣贯、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，主动做好政策咨询和技术

指导服务工作。


